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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協助大一新生銜接並融入大學課程，強化學習能力，深化學習經驗，鼓

勵由學系設計大一新生學習定向輔導計畫，以發展各系特色，提供學生第1

哩路學習方向，激發自我定位、豐富學職涯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 學習定向輔導計畫應使學生了解學系特色並依個人興趣規劃學習方向，計

畫內容應著重學生參與並增加對學系課程及發展方向等理解。 

 
三、 申請資格與方式： 

(一)申請資格：以各學系班級（每班以30人以上者為準）為申請單位，針對

大一新生學習擬訂學習定向輔導計畫。 
(二)計畫執行期限：申請通過後至12月中旬止。 
(三)申請方式：請填具申請計畫書（紙本及電子檔，詳如附件一)，紙本經學

系主管核章，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 
(四)申請截件日：原則上為開學前一周，詳細日期另以簡章定之。 
(五)補助名額：以10件為原則。 
 

四、 計畫申請書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基本資料。 
(二)學生學習定向輔導說明。 
(三)學系學習定向能力發展特色。 
(四)預期成效及學生受益程度。 
(五)經費預算。 
(六)計畫內容須配合規劃下述事項： 

1. 辦理新生學習定向輔導活動。 
2. 完成新生學習策略問卷（由教發中心提供）。 
3. 協助大一新生完成數位學習履歷系統中文自傳欄位，使用數位學習履歷



系統人數達8成以上。 
 

五、 計畫審查方式與原則：由教學發展中心會議審議。計畫審查將視計畫申請

內容完整性、學生受益度、經費預算合理性等條件審查。 
 
六、 補助經費與項目 

  補助經費每案以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補助經費項目如下： 
1. 講座鐘點費：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校外講者每小時上限為2,000

元、校內講者每小時上限為1,000元。線上講座檢附視訊畫面核銷。 
2. 講座交通費：限校外專家學者，核實報支，核銷檢附車票或購票證明（限

大眾運輸工具）。 
3. 印刷費：相關資料、活動海報印製費用(核實報支)，核銷時請附上樣張（如

封面、目錄）。 
4. 一般事務費：與活動相關展品與展覽所需使用相關材料費、文具等（核

實報支）。 
5. 誤餐費：每次每人上限為100元，須檢附活動紀錄表及簽到表，本項經費

不得超過總經費五成。 
6. 本項計畫不得補助工讀費、服裝費等。 

 
七、 獲補助之學系應於該年度12月中旬前完成經費核銷作業，並繳交新生學習

定向輔導結案報告書（附件二）之紙本及電子檔至教學發展中心；前述內

容不符原申請計畫內容者，獲補助學系應依規定修正，各項作業紀錄將做

為後續補助之參，另活動紀錄應無償供本校校務推廣之用。 
 

八、本要點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按本中心公告辦理之。 
 

十、本要點經教學發展中心會議審議後公布實施。 

 


